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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工程咨询与EPC项目咨询示范项目推荐表
	推荐单位名称
	  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推荐项目名称
	

	
推荐项目的
咨询方式
	全过程工程咨询
	

	
	EPC项目咨询
	

	
	全过程工程咨询暨EPC项目咨询
	

	项目专业类型
	
	项目所在地
	

	项目签约时间
	
	合同约定的咨询
服务介入起点
	

	

项目简介
	

	项目实施进度
	


填报说明：
1、推荐单位需加盖公章，法定代表人与联系人及电话需准确无误，便于后续沟通；
2、推荐项目的咨询方式，按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填写。若委托服务合同仅约定为“全过程工程咨询”，但实施中委托人决定采用EPC模式发包工程的，既应填写“全过程工程咨询”，也应填写“EPC项目咨询”，且自然成为“全过程工程咨询暨EPC项目咨询”；
3、项目专业类型，可按房屋建筑、市政公用设施、工业建筑、交通（公路、铁路、民航、港口）、水利等填写；
4、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介入起点，按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填写，实际介入起点提前的，可按实际起点填写，须作说明。
